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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公允價值衡量之揭露 

重點提示 

 提案意圖強調包含於分類為公允價值層級第三級之公允價值衡量評價中，非可觀察

參數之主觀性程度。 

 執行分析時，當超過一項非可觀察參數發生變動，於估計其對公允價值衡量之影響

時，企業將考量非可觀察參數間相互關係之影響。 

 對外意見徵詢截止日為 2010 年 9 月 7 日，預期於 2011 年第 1 季發布最終公允價值

衡量準則。 

提案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以下簡稱 IASB)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發布「公允價值衡量不確定性分

析之揭露」草案(編號 ED/2010/7)。此有限範圍之草案為大型聯合計畫之一部分，其對

IFRSs 所規定或所允許之公允價值衡量，提供指引。 

IASB 於 2009 年發布「公允價值衡量」草案(編號 ED/2009/5)，提議三個等級之公允價值層

級，將公允價值衡量之參數分類為可觀察及非可觀察市場資訊。根據該層級，第三級參數

係用以衡量無法取得市場資訊之資產與負債公允價值之「非可觀察參數」。該草案規定，

若將一項以上之參數變更為合理可能之替代假設將重大改變公允價值者，企業應說明該事

實並揭露該等變動之影響與計算。然而，該草案並未明確規定企業是否需要將參數間之相

互關聯(interdependence)或相互關係(correlation)納入考量；或企業是否將提供可觀察參數

或非可觀察參數或兩者之變動分析。 

此次發布之草案規定企業至少應： 

(1) 針對財務狀況表中公允價值層級分類為第三級之公允價值衡量，提供衡量不確定性

分析之揭露； 

(2) 用於公允價值衡量之非可觀察參數，若改變一項以上的金額(變動金額可合理的用於

一般情況，不考量罕見情況)，將導致公允價值衡量重大增加或減少時，應揭露採用

不同金額之影響與該影響之計算方式； 

(3) 若非可觀察參數間相互關係屬攸關，當採用不同金額估計公允價值衡量之影響時，

應考量非可觀察參數間相互關係之影響； 

(4) 僅考量非可觀察參數間相互關係之影響；及 

(5) 說明所使用之第三級公允價值衡量評價方法與參數。 

基於上述(2)之評估目的，其重大性之判斷係根據損益及總資產或總負債，抑或當公允價值

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時，則根據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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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所提議之草案等同於 FASB ASC 820「公允價值衡量與揭露」修正草案中提議對衡量不

確定性分析之揭露。 

對外意見徵詢截止日為 2010 年 9 月 7 日。依照 2010 年 6 月 25 日之 IASB 最新工作計畫，

預期將於 2011 年第 1 季發布公允價值衡量準則，並包含此草案衍生之指引。 

注意 

提議揭露不同於 IFRS 7 所規定之市場風險敏感度分析。此提案意圖強調包含於公允價值

評價中非可觀察參數之主觀性程度；其並非說明若於報導期間結束日經濟環境發生改變

時，將如何對公允價值之評價產生不同之影響。 

 
 
 
 
 
 
[本文係翻譯自IFRS in Focus – IASB issues exposure draft on fair value measurement disclosures ] 

IFRS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if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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